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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保险：法律先行 三方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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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均

　　日本乃地震多发国家，故作为巨灾保险之一的地震保险在日本较为发达。日本地震保险制度是通

过一系列法令逐步确立起来的。

　　日本的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来分担

　　1963年，日本新泻地区爆发了7.5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后日本政府和民众对地震风险非

常重视。

　　1966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初步建立了日本地震

保险体制，即建立了以资助受灾灾民安定生活为目的，政府的再保险为前提的高公共性的灾害保险，

由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地震保险责任的一部分进行再保险。其中，《地震保险法》将可保的对

象限定于居住的住房、生活用品，但价值超过30万日元的贵重物品不在承保范围之内，贵重物品的损

害可以通过选择其他种类的商业保险和其他风险规避方式来加以分担。为鼓励居民投保地震险，后来

日本又颁布《地震保险相关法律》等法令。

　　在日本的地震保险法律制度中，地震保险分为企业财产地震保险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两种，其中

企业财产地震保险仅由保险公司提供；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其具体的

实施过程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

　　具体做法是：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

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

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造成的损失超过

了规定的总限额，地震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此外，为了进一

步分散地震风险，日本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即通过推行地震保险证券化将地震风险从保险市场

积极向资本市场转移。比如说，1997年以后，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东京迪斯尼乐园等企业发行了数十

亿美元的地震保险证券。

　　另外，在地震保险的风险移转上，日本采取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

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这叫“A特别签约”，日本

再保险公司又将部分再保险向日本政府和各保险公司购买再再保险，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

“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由此看来，这种由“A特别签约”和“B特

别签约”或“C特别签约”组成的双重再保险即构成了“二级再保险模式”。）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

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日本地震保险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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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家层面的重视，日本的地震保险销售也逐年攀升。

　　2004年3月，日本大约有855万人购买了地震保险，占购买保险人群的17.2％。而据最新数据显示

，自2004年10月，日本新o櫡⑸�卣鹨岳矗�毡久裰诠郝虻卣鸨Ｏ盏娜耸�彼偕仙��蟛糠址鞘傧展�

靖孟畋Ｏ詹�繁７咽杖氡３炙ū对龀ぁ�

　　截至2005年2月，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在此期间的销售成绩也十分喜人，公司售出34.5万份

地震保险，增长25.4％。此外，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地震保险的销售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14.6

％，至47.5万份。

　　与此同时，日本三大财产保险商在地震保险销售上均表现出强劲增速。日本财产保险公司购买地

震保险的保户增至39.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4％。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近一半的保户是在购买了住

宅火灾保险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份地震保险。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发言人指出，自今年1月以来，仅这

部分保户就增加了48.8％。

　　另一方面，部分保险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地震保险销售市场，将原先提供的住房火灾保险进行更

新、补充，在火灾保险的保单中增加基本地震保险的承保范围，弥补长期火灾保险没有地震保障的缺

陷，推出兼具火灾及地震双重保障的产品。

　　日本的地震保险

　　对我国有三个启示

　　从邻国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地震保险首先需要法律支持。

　　在地震保险制度的构建中，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缺位，并且法律制度的设计要居首位，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可预见的透明性规则，其本身的稳定性、延续性、严肃性、约束力和强

制力，使地震保险制度的运行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维护。一旦首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地震保险的

运行模式、投保方式、承保范围、地震保险基金等内容，由此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地震保险法律制度，

那么地震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就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同时地震保险制度的运

行也进行了有效规范。

　　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一旦涉及到地震保险的投保、承保、赔付等相关问题时，自然就不会遇到

适用法律的困难，形成“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纵观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其首先是通过国家

立法的形式对地震保险制度的运行、地震保险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定，从而保证了

地震保险的顺利实施。这是颇值得我国予以借鉴的地方。

　　第二，地震保险宜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合作经营。

　　地震风险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虽然损失发生的频率较低，但所造成的损失概率无法确定，且损失

波动幅度非常巨大，再加上波及地区的集中性，这就使得地震保险呈现出“三高”的特征，即：高风

险、高损失、高赔付。

　　由此，在我国现有保险市场条件和保险经营水平下，地震保险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来运作很不现

实，事实上商业保险公司也不愿意单独提供地震保险服务。此外，基于地震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以及

国家财政的有限，再加上当前我国政府主导型巨灾风险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的逐步显露等原因，我国

地震保险制度宜采取由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经营的运作模式。具体说来，地震保险由个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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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商业性保险公司遵循市场化原则特许经营，政府并不直接参与，而是以最终再保险人的身份（政

府组建国有地震再保险公司作为最终再保险人）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超额赔付保证；同时政府对投保

人和经营地震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等各项政策支持。

　　第三，地震保险的风险转移机制应当多样化。

　　风险控制是地震保险管理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地震保险制度的设计中，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地震

风险，应当积极探求多渠道的风险转移机制，比如设置一定比例的地震保险免赔率或规定具体的最低

免赔额，以防止道德风险和激励投保人积极防灾抑损；对所有地震保险实行再保险，并且再保险的比

例要高于一般保险；同时规定经营地震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可在同业之间进行再保险，但政府组

建的国有再保险公司作为最终再保险人；由政府牵头和有关部门来参与建立地震保险基金，然后委托

商业保险公司为国家承担管理职能，不以营利为目的，实行单独建账、单独管理；推行地震保险证券

化，即通过创设地震保险期货、地震保险期权、地震保险债券等地震保险金融产品来实现地震风险由

保险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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